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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能股份”或“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福能股份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核查情况与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0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上市公司因实际经营需要，与

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6 年 4 月 21 日，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桂思玉先生、叶道正先生和郑建诚先生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福能物流 采购煤炭 290,000.00 196,873.29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

司 

采购煤炭 160,000.00 43,301.88 

采购辅助材料 4,000.00 483.99 

采购设备 1,000.00 - 

国能石狮及其子公

司 
采购辅汽 10,000.00 2,020.35 

石狮热电 采购辅汽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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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465,500.00 242,679.51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

司 

码头卸煤清舱保洁服

务 
3,500.00 2,510.23 

勘察设计、建安工程

等服务 
26,000.00 6,243.27 

劳务外包、租赁等服

务 
23,000.00 10,110.26 

小计 52,500.00 18,863.76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

司 

销售固体排放物等 6,000.00 1,284.07 

销售防护口罩等 400.00 2.87 

供电 2,000.00 1,504.21 

国能石狮及其子公

司 
供汽、淡水转供等 2,500.00 861.02 

石狮热电 
供汽 5,000.00 1,025.81 

销售材料、口罩等 200.00 - 

小计 16,100.00 4,677.9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能化集团及其子公

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2,000.00 461.22 

国能石狮及其子公

司 

提供废水处理、卸煤

等综合服务 
18,000.00 8,677.95 

石狮热电 燃煤转供 2,000.00 1,168.19 

小计 22,000.00 10,307.36 

合计 556,100.00 276,528.61 

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预

计金额 

2025 年末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财务公

司 

存款服务 ≤800,000.00 748,605.22 

实际经营需求发生变化 

信贷服务 ≤950,000.00 320,806.58 

其中：贷款业务 ≤850,000.00 320,806.58 

委托贷款 ≤300,000.00 - 

手续费 ≤500.00 - 

融资租

赁 

电力设备等融资

租赁 
≤150,000.00 68,284.08 

（三）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6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本年年初
至上月末
与关联方

2025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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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例
（%）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
联人
购买
商品 

福能物流 采购煤炭 290,000.00 50.00 29,048.62 196,873.29 45.78 生产经营
实际需求
发生变化
及原材料
价格波动 

能化集团
及其子公
司 

采购煤炭 160,000.00 28.00 7,189.40 43,301.88 10.07 

采购辅助材料 4,000.00 10.00 158.29 483.99 6.85 / 

采购设备 1,000.00 1.00 - - - / 

国能石狮
及其子公
司 

采购辅汽 10,000.00 95.00 - 2,020.35 100.00 / 

石狮热电 采购辅汽 500.00 5.00 - - / / 

小计 465,500.00 / 36,396.31 242,679.51 / /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劳
务 

能化集团
及其子公
司 

码头卸煤清舱保
洁服务 

3,500.00 100.00 514.07 2,510.23 100.00 / 

勘察设计、建安
工程等服务 

26,000.00 10.00 778.97 6,243.27 2.19 
实际需求
发生变化 

劳务外包、租赁
等服务 

23,000.00 10.00 1,445.36 10,110.26 3.53 
实际需求
发生变化 

小计 52,500.00 / 2,738.40 18,863.76 / /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能化集团
及其子公
司 

销售固体排放物
等 

6,000.00 20.00 - 1,284.07 21.87 / 

销售防护口罩等 400.00 1.00 7.96 2.87 - / 

供电 2,000.00 1.00 129.18 1,504.21  / 

国能石狮
及其子公
司 

供汽、淡水转供
等 

3,500.00 2.00 244.75 861.02 0.49 / 

石狮热电 

供汽 5,000.00 3.00 - 1,025.81 0.58 / 

销售材料、口罩
等 

200.00 1.00 - - / / 

小计 17,100.00 / 381.89 4,677.98 / /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能化集团
及其子公
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2,000.00 15.00 - 461.22 11.38 / 

国能石狮
及其子公
司 

提供废水处理、
卸煤等综合服务 

18,000.00 90.00 1,700.32 8,677.95 88.12 / 

石狮热电 燃煤转供 2,000.00 10.00 231.92 1,168.19 11.88 / 

小计 22,000.00 / 1,932.24 10,307.36 / / 

合计 557,100.00 / 41,448.84 276,528.61 / / 

注：公司经股东大会决策，已与能化集团（含其控股子公司福能物流）签署

《2024 年-2026 年煤炭购销框架协议》。 

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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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6 年预计

金额 

2025 年末实
际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备注 

财 务
公司 

存款服务 ≤1,000,000.00 748,605.22 

生产经营实际
需求发生变化 

预计金额为每日存款最高限
额 

信贷服务 ≤1,150,000.00 320,806.58 信贷服务、委托贷款的预计
金额为金融服务协议中，财
务公司给予公司的额度，按

实际需求提用 

其中：贷款业务 ≤1,050,000.00 320,806.58 

委托贷款 ≤300,000.00 - 

手续费 ≤500.00 - 

融 资
租赁 

电力设备等融资
租赁 

≤150,000.00 68,284.08 
在建项目融资
规模增加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化集团”）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注册资本：1,21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 396 号；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医疗服务；矿产资源勘查；

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

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煤炭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远程健康管理服

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固

体废物治理；国内贸易代理；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总部管理；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能化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能化集团及其子公司与上市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2、福建省福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能物流”） 

法定代表人：刘开强；注册资本：35,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宁化街道江滨西大道北侧三迪联



5 

 

邦大厦 19 层 01-12 商务办公；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

运）；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保

健食品销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煤炭

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食用农

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日用口罩（非医

用）生产；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鞋帽零售；鞋帽批发；

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照明器具销

售；畜牧机械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网络与信息

安全软件开发；网络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

理；寄卖服务；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箱包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音

响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

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

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福能物流为能化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福能物流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名晖；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75 号海西商务大厦 28 层西

侧；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财务公司为能化集团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财务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福建福能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能融资租赁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基颂；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其他；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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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北厝镇天山北路 6 号平潭海峡如意城云座二期（G001 地块二期）5 幢 919

号；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交易咨

询及担保；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进出

口代理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分销）；（以上涉及审批许可项目

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福能融资租赁公司为能化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福能融资租赁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5、国能神福（石狮）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石狮”） 

法定代表人：韩宝军；注册资本：259,299.92505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鸿山镇伍堡工业区 21 号；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发电项目投资、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电力及附属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售电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关联自然人任国能石狮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国能石狮及其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狮热电”） 

法定代表人：钟爱民；注册资本：7,5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国有控股）；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鸿山镇东埔新村西 80 号；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石狮热电为公司参股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石狮热电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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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1、煤炭采购定价 

（1）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2）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

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

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

的，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

润。 

2、辅助材料采购定价原则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二）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1、建安工程、勘察设计等服务定价原则按市场公开招投标中标价格确定； 

2、码头卸煤清舱保洁、劳务外包、租赁等劳务服务定价原则按不高于市场

价格协商确定。 

（三）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1、销售固体排放物、口罩及水刺制品、过滤材料、供汽、转供淡水等定价

原则按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供电业务定价原则按福建省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确定。 

（四）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1、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综合服务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直购电交易服务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协商确定。 

（五）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1、公司及权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各项业务定价原则按： 

（1）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2）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有关规定及现行市

况协商厘定，且同等条件下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的同品种贷款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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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具保函、办理委托贷款及承兑汇票等手续费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

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费用的合理范围； 

（4）承兑汇票贴现利率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费用的

合理范围。 

2、公司与融资租赁的电力设备直租或售后回租业务资金成本按不高于外部

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市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借助关联方在不同领域的专业优势、管

理优势和营销渠道，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渠道重

复设置，保障上市公司的原料供应、质量和成本控制，长远而言有利于上市公

司的整体业务和营运发展。上市公司遵循商业规则，与上述关联方实施的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上市公司业务经营对关联方没有产生严重依赖，没有因关联

交易而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

东利益情形。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综上，保荐

机构对上市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9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戴劲  黄实彪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